     2008  102
关于印发《北京印刷学院实习经费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、实习中心、实习基地：
为了保障教学实习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提高实习经费的使用效率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的规定，参照目前开支标准及物价水平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在原实习经费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北京印刷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北京印刷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
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附件：

北京印刷学院
实习经费管理办法

 

为了保障教学实习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提高实习经费的使用效率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的规定，参照目前开支标准及物价水平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实习经费的管理
1、学生教学实习分为校内实习（机械工程实习、印刷工艺实习、电子工艺实习）和校外实习（认识实习、生产实习、写生、调研实习等），全学年教学实习经费统一由学校计财处根据学校教学经费总体安排，将经费额度下拨学校教务处管理。
2、校内实习经费：统一由学校教务处按照学生培养方案中的计划制订预算。在实习结束之后，接受实习的单位按照实际实习学生人数、天数和学校确定的实习费用标准，向教务处申请实习经费，经教务处审核后，由计财处直接划拨接受学生实习的实习单位。
3、校外实习经费：学校计财处根据教务处预算的当年度教学计划，按照60元/人•周（一周按5天计）的实习经费标准，制订校外实习经费预算，并将总经费额度下拨教务处管理。教务处按照北京市内与市外实习等不同标准，统一下拨实习经费额度到各教学单位。非教学计划安排的校外实践环节不在此项经费支持范围。

4、校内实习经费的结算时间为每学期实习结束后。校外实习经费的结算时间为每学期（包括暑期小学期）实习结束后，各门实习课程成绩全部网上提交后的一周内。未按时提交实习课程成绩的单位，不予结算实习经费。实习学期结束后的下一学期前五周内，仍未办理实习经费结算的单位，实习经费额度核减20％。

5、为保证教学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校内实习在经主管教学院长批准情况下，可由接受学生实习的实习单位提出申请，预支或借支不超过预算额度60％的实习经费。有教师有组织的带领学生校外实习，可经教学单位的财务负责院长审批，并经教务处审批后，办理实习借款手续，借支不超过预算额度的60％。
6、各单位学生实习经费补助分配表应由实习课程的指导教师认可，单位主管副院长审批后报教务处，经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审核后，超过一万元的实习经费支出由教务处审批，超过三万元的实习经费支出由学校主管教学院长审批。

7．实习经费的使用应坚持勤俭节约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安排。在保证完成实习任务的前提下，科学合理地安排实习地点和实习时间,凡与实习无关的支出一律不得列支在实习经费中，严禁在实习安排上的超标与超支。
二、实习经费的标准
（一）校内实习费用（包括本、专科）
1、机械工程实习费用

每个学生每天（不少于6小时实习）实习费标准30－45元人民币。
2、印刷工艺实习费用
每个学生每天（不少于6小时实习）实习费标准25－40元人民币。
3、电子工艺实习

按每个学生每周（不少于30小时实习）实习费标准5元人民币；
（二）校外实习费用（只限本科学生）
校外实习费用包括学生往返实习单位交通费用、实习单位住宿费用和生活补助费用。

学生在北京市外实习的，学年缴纳学费5千元及以下水平的按照40元/人•周（一周按5天计）的实习经费标准执行；学年缴纳学费1万元及以上水平的按照70元/人•周（一周按5天计）的实习经费标准执行。学生在北京市内实习的，原则上按照以上北京市外实习标准的30％执行。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毕业实习的费用由各单位从毕业设计/实习专项经费中列支。
三、校外实习经费的分配及支付
1、各单位在教务处下拨的实习经费额度内，参考以下分配原则统筹分配学生实习补助，并填写学生实习经费补助分配表。
（1）按计划、有教师带领、有组织的集体校外实习的学生，实习费用补助优先；
（2）实习地点与家庭所在地不一致、行宿费用较高的实习学生，实习费用补助优先；
（3）在学校签订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的实习学生，实习费用补助优先；
（4）接受实习单位没有行宿及生活补助的实习学生，实习费用补助优先；
（5）实习期间表现优秀、取得优秀成果的实习学生，实习费用补助优先。
2、各单位应合理填报校外学生实习经费补助分配表，经认可、审核和审批程序后，在学校计财处结算，实习经费补助直接转入实习学生账户，不得支取现金或发票报销（除

学生体检、保险费用）。
3、学生在校外实习时，出现同一门实习课程跨地区、跨单位实习的，实习经费补助应酬减。校外实习课程实际计划安排超过1/5时间在校内进行的，实习经费补助酬减。
四、实习其它费用
1、各单位联系校外实习单位、聘请接受实习单位高级职称人员指导实习、技术讲座等费用，按照每个教学单位每年度一万元的额度，下拨到各单位统筹安排，按照财务管理规定使用。

2、应接受实习单位的要求，校外学生实习必须体检或上人身意外保险的，各单位应在学校下拨的校外实习经费额度内给予报销。
3、实习期间，因责任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一律由肇事者赔偿或通过保险解决，不予报销。
4、因校外实习费用较高不能全部由学院安排的实习经费解决时，其差额部分由各单位在实习经费额度内平衡解决或由学生自行解决。

五、本办法自学院院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执行，以前与实习经费有关的规定自动废止。本办法由学校计财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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